附件2：关于宝山区学生集体外出活动用车安全管理审核的通知 

关于宝山区学生集体外出活动用车安全管理审核的通知
为杜绝使用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资质的车辆从事经营活动，保障学生集体外出活动的安全，根据区教育局相关会议要求，宝山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交通执法大队（以下简称“区交通执法大队”）将严格审核学生集体外出活动用车的资质及相关材料，请各学校、旅游公司、车辆租赁企业按照本通知要求做好相关工作。
审核所需材料
《宝山学生集体外出活动用车安全管理审核备案表》。
要求：按照区交通执法大队统一格式要求填报，不得有缺漏项。需同时提交电子文档和纸质文档。
 （二）包车租赁合同。
 要求：提供原件及清晰真实的复印件，审核单位留存复印件。
 （三）车辆租赁公司《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》。
 要求：提供清晰真实的复印件，需企业盖公章，审核单位留存。
 （四）所涉车辆《道路运输证》。
要求：提供清晰真实的复印件，需企业盖公章，审核单位留存。为应对车辆临时变更的情况，在提交材料时原则上以所需车辆数再增加10%配备（例如：需10辆车，配备11辆，提交11辆车信息，以此类推）。
 （五）驾驶员《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》。
 要求：提供清晰真实的复印件，需企业盖公章，审核单位留存。
 （六）车辆二级维护。
要求：提供清晰真实的复印件，审核单位留存复印件。
 （七）其他材料。视情况再补充提交。
现场受理时间及地点
每周二、四上午8：30-11:00，下午13:30-16:00(国定节假日除外）。
区交通执法大队：宝山区友谊支路81号6楼。
审核期限：2-3个工作日。
联系方式
电话(传真）:56128997

 电子邮箱：bsjgdd_zhs@126.com
宝山区交通执法大队
